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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112 年度台上字第 5354 號判決

1. 數罪併罰案件之定刑，非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行為人（受刑人）之權益更有實際重大

影響。

2. 如能俟行為人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

依刑事訴訟法第 477 條第 1 項規定聲請該法院裁定之，透過於裁定前給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

陳述意見之機會（同條第 3 項參照），保障其聽審權利，非僅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減少一

再重新（複）定刑之程序勞費，故於個案判決時自得不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刑事大法庭 110

年度台抗大字第 489 號裁定理由參照）。

3. 採綜合比較說見解，若法院判決時未予定刑，係俟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聲請法院以裁定定刑；

或如行為人就所犯加重強制性交數罪提起上訴，經本院判決將部分上訴駁回（判決確定），部

分撤銷發回，於全部確定後，另依聲請定刑。

4. 或如行為人於新法施行前犯加重強制性交各罪，原已適用新法定其執行刑，因另犯合於數罪併

罰定應執行刑要件之他罪，於各罪均判決確定後，法院就其所犯全部之罪合併定刑時，受刑人

所應執行之刑均不得逾有期徒刑 20 年。

5. 亦即，將定刑規定先納入新舊法綜合比較結果，恐因法院就各罪判決確定時間先後不同、是否

於審判中即予定刑或於判決確定後再依聲請定刑，抑或行為人是否尚犯他罪等各種不確定因素，

造成相同或不同個案彼此間實際定刑結果歧異，形成明顯不合理或不公平之現象（於判決時定

刑可能會定超過 20 年，判決確定後才定刑或犯較多罪之人，反可獲得不逾 20 年之定刑結果）。

6. 而採單獨比較說見解，既無窒礙難行之處，亦不致造成適用上之混亂，且符合定應執行刑制度

之恤刑目的。

7. 綜上所述：

(1) 數罪併罰案件，於審理判決時，本可不予定刑。

(2) 定刑部分，於為新舊法之比較時，既無必須納入其他與罪刑相關事項併予比較而不可分之

理。

(3) 且一體適用新法對行為人並非有利，更有裁判結果歧異之可能，自應不予納入整體綜合比

較範圍，而另擇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適用之。


